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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1年5月17日在平顶山市平安

大厦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15人，实际表决

董事15人。 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2021-050号公告）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潘树启先生、王良先生、张建国先生、涂兴子先生、李延河先生、王新义先

生、赵运通先生、康国峰先生、梁红霞女士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后，财务公司业务范

围将逐步拓宽，经营业绩将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能够增加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有

利于拓宽本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本次增资财务公司为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

时，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容详见2021-051号公告）

三、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张金常先生辞去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独立董事李宝库先生辞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潘树启先生提名，公司选举董事李延河先生为战

略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姜涟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简历如下：

李延河先生：1973年7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子公司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平禹一矿矿长、副书记，本公司六矿矿长、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总工程师，本公司董事。

姜涟先生：196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江苏金榜集团常务副总裁、索普（中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裁、康沃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北京正达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执行总裁。 现任瑞华管理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合伙人，兼任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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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5月17日在平顶山市平安

大厦会议中心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职务目前空缺，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张金常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应表决监事9人，实际表决监事9人。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本

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2021-050号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事项，可以丰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范围，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公司投

资收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张金常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简历如下：

张金常先生：1964年12月出生，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现任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党委常委、工会主席，本公司监事。

上述第一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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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和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股份” ）协商一致，拟签订关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的《增资扩股协议》，根据河南中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

报告， 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将财务公司净资产评估值329,347.37万元作为本次增资定价依据，确定每1元

注册资本增资价格为1.0978元。 三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合计为人民币219,560.00万元，其中，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拟增资40,618.60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持股比例38%，神马股份拟增资102,095.40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持

股比例27%，本公司按照原持股比例增资，金额为76,846.00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35%。

●本公司与神马股份均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联交易。5名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

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概述

财务公司自2013年8月16日正式挂牌成立以来，经营稳健良好。 为了促进业务发展，提升资本实力，增强公司竞争

力，公司经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神马股份协商一致，拟同时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拟增资金额共计219,560.00万元。 其

中，本公司按照原35%持股比例进行增资，金额为76,846.00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与神马股份均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表决情况说明

2021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暨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潘树启先生、王良先生、张建国先生、涂兴子先生、李延

河先生、王新义先生、赵运通先生、康国峰先生、梁红霞女士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与会的非关

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后生效。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相关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成立于2008年12月3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943,209万元；注册地址：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院；

法定代表人：李毛；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力、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

工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代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电梯安装及维修；信息

传输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物业管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

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器仪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

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饮；旅行社；居民服务业；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

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型建材、金属、非金属管道及

配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泥、粉煤灰；批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

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农产品、食品、预包装食品、保健品、工艺品、日

用百货、服装、饮料、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支机构）。

截至2020年12月末，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资产总额20,478,663.92万元，净资产5,128,095.51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

收入14,883,538.03万元，利润总额166,483.70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神马股份的相关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3、企业性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4、法定代表人：乔思怀

5、注册资本：919,455,100元。

6、经营范围：帘子布、工业用布、化学纤维及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帘子布原辅材料、纺织机械的经销；经营自产

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无储存经营：苯、粗苯、重质苯、环己烷、环己烯、己二胺、液氧、液氮、己二腈、氨、环己酮、

发烟硫酸、间苯二酚。 己二酸、尼龙 66�切片的生产、采购和销售；尼龙 6�切片的采购和销售；房屋租赁。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神马股份资产总额200.79亿元，净资产49.13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89.12亿元，净利润

3.71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杰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1.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

的收付；3.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6.对成员单位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7.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8.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9.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11.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12.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13.成员

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二）财务公司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4月30日

资产合计 1113400.13 1036049.52

负债合计 784135.58 717750.74

所有者权益 329264.55 318298.78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4月

营业总收入 33934.42 9858.84

净利润 21786.39 7393.35

上述2020年数据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会A审字【2021】第03220014号审计报

告数据一致。 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指标未经审计。

（三） 增资前财务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3,000 5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3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2,000 14

合 计 300,000 100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和神马股份拟签订关于财务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 主要内容有：

（一）增资扩股方式

1、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神马股份共同以现金方式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拟增资额合计为人民币219,50.00万

元，根据河南中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财务公司的总资产

评估值为1,113,482.96万元，负债评估值为784,135.58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329,347.37万元，评估增值82.83万元，增

值率0.03%。 以净资产评估值作为本次增资定价依据，确定每1元注册资本增资价格为1.0978元。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76,846.00万元，其中增加财务公司注册资本76,000.00万元，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三方共同增资完成后，财务公司

注册资本由300,000万元增加至 500,000万元，持股比例及出资额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原认缴出资金额

计入注册资本的新增出

资金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认缴总额

持股

比例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53000 37000 190000 3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105000 70000 175000 3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2000 93000 135000 27%

合计 300000 200000 500000 100%

2、本协议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30日内缴付其各自承诺的增资金额。

（二）过渡期安排

协议各方约定，在过渡期内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由各方依据其在本次增资后持

有的目标公司实缴出资比例享有和分配。

（三）承诺与保证

1、本协议各方承诺在本协议签定后尽快签署相关文件，提供相关资料，完成目标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本协议各方同意指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申请人，代表全体出资方向财务公司审批登记机关提交相关文件办

理相关增资手续，并保证所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

（四）协议生效条件

各方确认，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1、本协议甲乙丙三方签字并盖章 ；

2、协议各方就本次增资事项履行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

3、经有关主管机关审批同意或备案。 （如有）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后，进一步丰富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在同业资金拆借、金融债券发行等方面拓宽成员单位的融资渠道，降

低融资成本；同时，财务公司的经营业绩将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进而提升本公司的投资收

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资后，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将逐步拓宽，经营业绩将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

扩大而增加，从而能够增加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有利于拓宽本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本次增资财务

公司为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事项，可以丰富财务公司业务范围，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公司投资收益，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独立意见

（三）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四）财务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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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条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以下简称投资者保护机构），

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 的规定，对《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及章程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的部

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现行《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及章程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

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

比例限制。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及章程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章程修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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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民主路2号平安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5,417,2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0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9人，董事张建国先生、李延河先生、梁红霞女士，独立董事陈缨女士、卢义玉先生、周阳

敏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全体监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许尽峰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吉如昇先生、焦振营先生、岳殿召先生、徐继民先生及财务总

监赵运通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4,981,565 99.9668 152,700 0.0116 282,977 0.0216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4,981,565 99.9668 152,700 0.0116 282,977 0.0216

3、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4,981,565 99.9668 152,700 0.0116 282,977 0.0216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5,287,242 99.9901 130,000 0.0099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4,981,565 99.9668 152,700 0.0116 282,977 0.0216

6、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发生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1,539 30.3780 19,908,230 69.5018 34,400 0.1202

7、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7,911,815 99.4294 148,100 0.0112 7,357,327 0.559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李延河 1,312,977,618 99.8145 是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张金常 1,313,030,997 99.8185 是

9.02 吴跃峰 1,313,030,995 99.8185 是

9.03 杨志强 1,312,864,617 99.8059 是

9.04 刘宏伟 1,312,864,617 99.8059 是

9.05 曾昭林 1,312,864,617 99.805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477,891 98.6762 152,700 0.4639 282,977 0.8599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477,891 98.6762 152,700 0.4639 282,977 0.8599

3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477,891 98.6762 152,700 0.4639 282,977 0.8599

4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2,783,568 99.6050 130,000 0.3950 0 0.0000

5 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32,477,891 98.6762 152,700 0.4639 282,977 0.8599

6

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21年发生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8,701,539 30.3780

19,908,

230

69.5018 34,400 0.1202

7 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5,408,141 77.1965 148,100 0.4499

7,357,

327

22.3536

8.01 李延河 30,473,944 92.5877

9.01 张金常 30,527,323 92.7499

9.02 吴跃峰 30,527,321 92.7499

9.03 杨志强 30,360,943 92.2444

9.04 刘宏伟 30,360,943 92.2444

9.05 曾昭林 30,360,943 92.24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1.2.3.4.5.7.8.9项议案均审议通过，第6项议案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发生额预计情

况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同意票8,701,539股，占参与表决总股数30.3780%；反对票19,

908,230，占参与表决总股数69.5018%；弃权票34,400，占参与表决总股数0.1202%。 同意票未超过参与表决总股数的

50%，该项议案未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卢钢、刘天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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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209号）（以

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对《关注函》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回复说明，并于2021年5月17日前回

复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江苏省证监局。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进行自查。 公司原控股股东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于2021年3月8日与合肥建曙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于2021年3月29日完成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成为无实际控制人企业。 公司已向相关各方包含原控

股股东、原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书面征询，但还需进一步对《关注函》涉及的

问题进行核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继续开展进一

步的核查工作，尽快完成关注函的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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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21年5月18日起启用新的联系地址和投资者联系方式，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变更前：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辛2号迪阳大厦606单元

联系电话：010-84059733

传真：010-84059359

邮政编码：100027

变更后：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联系电话：010-58850501

传真：010-58850508

邮政编码：100085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和邮箱（IR@visionox.com）均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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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9日和2020年5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和2019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0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霸州市云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维信诺（固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显光电” ）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的担保。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20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和2020年5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

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在苏州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国显光电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

内连续签订的多个《综合授信合同》所实际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

额为人民币1亿元整（或等值外币）。 公司将根据后续工作安排，由国显光电与民生银行签署《综合授

信合同》。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国显光电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国显光电的

担保余额为22.43亿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国显光电的担保余额为23.43亿元， 本次担保后国显光电

2020年度可用担保额度剩余9.5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056677344A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昆山开发区龙腾路1号4幢

5．法定代表人：程涛

6．注册资本：670,715.246304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9日

8．经营范围：新型平板显示产品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2021年3月31日/2021年1-3月

总资产 1,175,688.38 1,197,514.86

总负债 623,627.07 657,147.78

净资产 552,061.31 540,367.08

营业收入 372,087.34 63,958.60

净利润 42,604.33 -11,694.23

注：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国显光电为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维信诺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控股92.88%的公司，未进行

信用评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授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基于主合同项下可能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为确保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甲方同意为主合同项

下发生的全部/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共同信守。

1．主合同

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内连续签订的多

个《综合授信合同》及其修改/变更/补充协议与上述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用款申请书及借

款凭证等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共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

2．最高债权额

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或等值外币）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3．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

2021年5月14日至2024年5月14日（皆含本日）。 为避免疑义，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也指债

权确定期间。

4．保证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

甲方的保证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 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

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

权本金额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称为“最高债权额” ，是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

6．保证期间

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任何一笔债务”的用语均指本含义）而言，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

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6.1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被担

保债权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6.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被担保债权

的确定日前发生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6.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7．合同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7.1本合同由自然人保证人签名、及非自然人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签章或非自然人保证人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由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签章且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7.2本合同生效后，除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如本合同

需要变更或解除时，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金额为1,782,199.70万元，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17.3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140,592.2万

元，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5.08%，对子公司担保为641,607.50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

3．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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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就审议的相关议案择期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6月2日（星期三）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2021年6月2日上午9:

15至2021年6月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年6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

25、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凡是于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名称

1、《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

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于2021年5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事

项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 登记时间：2021年6月1日（星期二）17：00止。

（二） 登记方式：

1、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

券账户卡；

2、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3、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证券账户卡；

4、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

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5、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并向大会

登记处提交前述规定凭证的复印件。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

的文件资料（信函或传真以2021年6月1日17：00前送达公司为准）。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二）邮政编码：100085

（三）联系电话：010-58850501

（四）指定传真：010-58850508

（五）电子邮箱：IR@visionox.com

（六）联系人：魏永利

（七）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87” ，投票简称为“维信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6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1年6月2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出席维信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由受托人按自

己的意见投票。 有效期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的

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

延期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0年

度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

（说明：1、请在 “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

对”或“弃权”中的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2、本授权

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

均有。 ）

委托人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名称（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21－024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

1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紫光展厅1-1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8名，代表股份数1,642,353,24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7.423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名，代表股份数1,494,998,86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71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6名，代表股份数147,354,37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21%。

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徐扬和李静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1,642,021,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98%；反对115,

7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弃权216,4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349,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300%； 反对

115,7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37%；弃权216,496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63%。

2、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1,642,021,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98%；反对115,

7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弃权216,4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349,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300%； 反对

115,7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37%；弃权216,496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63%。

3、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642,021,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98%；反对115,

7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弃权216,4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349,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300%； 反对

115,7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37%；弃权216,496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63%。

4、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1,642,021,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98%；反对115,

7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0%；弃权216,4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349,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300%； 反对

115,7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37%；弃权216,496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63%。

5、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642,286,29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59%； 反对66,

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614,4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53%；反对66,

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1,641,695,3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99%；反对440,

8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68%；弃权217,0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023,4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692%； 反对

440,8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237%；弃权217,096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71%。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642,300,09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8%； 反对53,

1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628,2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48%；反对53,

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向供应商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642,299,49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7%； 反对53,

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0,627,6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40%；反对53,

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1,409,219,3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27%）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

决股份为233,133,925股。

同意205,241,9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8.0361%；反对27,891,

9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96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2,789,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5385%；反对27,

891,9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9.461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0、选举于英涛先生、王竑弢先生、王慧轩先生和李天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本次

选举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结果为：

于英涛先生： 同意1,636,586,155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48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914,300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8407%。

王竑弢先生： 同意1,636,547,215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46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875,360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7856%。

王慧轩先生： 同意1,638,316,584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6,644,72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2889%。

李天池先生： 同意1,635,421,422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7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3,749,567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1929%。

11、选举王欣新先生、徐经长先生和周绍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选举采用累积

投票方式，表决结果为：

王欣新先生： 同意1,641,151,549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6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9,479,694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2998%。

徐经长先生： 同意1,641,657,058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57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9,985,203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150%。

周绍朋先生： 同意1,641,972,902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6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0,301,047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19%。

12、选举郭京蓉女士和朱武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会议所选

出的职工代表监事葛萌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本次选举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结果为：

郭京蓉女士： 同意1,642,285,501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0,613,64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42%。

朱武祥先生： 同意1,639,438,467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2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7,766,612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8762%。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扬、李静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18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21－025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6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通知，于2021年5月17日在致真大厦紫光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于英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名

实到7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3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于英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日止；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王欣新先生、 独立董事周绍朋先生和董事王竑弢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选举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欣新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徐经长先生、 独立董事周绍朋先生和董事李天池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并经公司

董事会同意，选举徐经长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竑弢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

止。 （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秦蓬先生和张蔚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其中秦蓬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 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蔚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葛萌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 通过关于董事会对董事长和总裁办公会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授予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办公会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行使以下职权：

1、 授权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办公会共同决定单笔项目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的

投资事项（关联交易除外），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和资产；

2、 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决定单笔项目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的资产处置事项

（关联交易除外），包括但不限于出售资产、出售股权、资产抵押、资产出租及其他资产处置方案；

3、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决定单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交易事项

（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4、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决定并处理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的相关银行业务。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18日

附件1：简历

王竑弢：男，52岁，硕士，EMBA，高级工程师；曾任黑龙江省通信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黑

龙江省通信公司、中国网通有限公司（上市）黑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联通黑龙江省分公司副总经

理，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联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中国联通信息

化事业部总经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现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王竑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竑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秦蓬：男，46岁，硕士，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清控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秦蓬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秦蓬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蔚：女，48岁，硕士，经济师；曾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策划部部长、内部控制室主任；现任紫光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张蔚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蔚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张蔚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葛萌：女，36岁，学士；现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葛萌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葛萌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葛萌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附件2：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蔚 葛萌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

电话 （010）62770008 （010）62770008

传真 （010）62770880 （010）62770880

电子信箱 zw@thunis.com gem@thunis.com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公告编号：2021—026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6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通知，于2021年5月17日在致真大厦紫光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郭京蓉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

实到3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郭京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5月18日


